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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
关于深化住房保障制度改革的通知

黔江府发〔2015〕14号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切实提高保障性住房资源配置效率，充分发挥保障性住房

的民生效应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根据《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

部国家发改委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通知》（建

保〔2013〕178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城镇住房保障

制度改革的纪要》（专题会议纪要 2015-21 期）、《重庆市国土

房管局关于<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>的补充通知》

（渝国土房管〔2013〕501 号）、《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公共

租赁住房申请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渝国土房管〔2013〕502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现就深化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立保障性住房并轨运行机制

实行公共租赁住房与廉租住房“并轨运行、统筹使用”，是

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体系、提高保障性住房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措

施，是改善住房保障公共服务的重要举措。

（一）坚持统筹使用。全区保障性住房实行统一管理、统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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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，廉租住房在充分满足廉租住房保障对象需求且预留一定比

例调节房源后，剩余房源可向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出租，避免

保障性住房资产的空置浪费。

（二）坚持优先保障。全区保障性住房必须优先保障符合保

障对象条件的低收入群众需求。廉租住房房源不足的，廉租住房

保障对象可申请租住公共租赁住房，按廉租住房租金标准缴纳租

金。

（三）严格分类管理。全区入住同一保障性住房小区的保障

对象，按照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和廉租住房保障对象，实行分

类管理，收取不同租金。

（四）严格政策底线。坚持保障性住房资产性质不变，廉租

住房不享有租住 5年可购买的政策。保障性住房租金严格实行“收

支两条线”管理，由区住房保障中心按规定及时收缴并缴入国库。

二、健全保障对象动态管理机制

（一）健全信息更新机制。保障性住房租赁期间，承租人因

自身因素需要退出或换租的，承租人应及时向区住房保障中心提

出书面报告，区住房保障中心应及时完善承租人信息资料，并及

时做好退出或换租工作。

（二）健全及时退出机制。保障性住房租赁期间，承租人因

自身原因不再符合享受住房保障的，应当自行与物业管理公司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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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水、电、气、电视、电话、物业及其他应当由承租人承担的相

关费用后，到区住房保障中心办理退出手续。区住房保障中心要

加强承租人信息动态监管工作，对不再符合享受住房保障的，要

及时解除租赁合同、收回房屋。

（三）健全及时换租机制。

1.换租条件。保障性住房租赁期间，承租人因结婚、生育、

与父母合住等原因导致承租人数增加的，承租人可向区住房保障

中心申请换租户型。承租人因承租人数减少导致不再符合配租户

型标准的，应当在承租人数减少的次月向区住房保障中心申请换

租户型。申请换租户型应符合规定的配租户型标准。

2.换租程序。由承租人提出换租申请，经审核、公示符合条

件的进入换租轮候库，分户型轮候，由区住房保障中心根据换租

轮候顺序、房源情况依次配租。换租完成后，重新签订租赁合同，

并按规定腾退原承租的住房。

3.换租顺序。各保障性住房小区首次接受换租申请时，承租

人在区住房保障中心规定时间内提交换租申请的，采用摇号方式

确定轮候顺序；在规定时间后提交申请的，依次在摇号排序的末

位申请人之后按受理时间先后顺序轮候。

三、放宽保障性住房申请限制条件

（一）放宽公共租赁住房申请限制条件。一是适当放宽一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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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域家庭住房限制条件。申请人房屋产权所在地与工作地（或实

际居住地）超过 10公里的，可向所在街道办事处、镇（乡）人民

政府申请公共租赁住房，但不享有购买公共租赁住房权利。上述

承租人因工作地发生变动时，应当及时腾退保障性住房、办理退

出手续。二是放宽公租房保障对象家庭收入限制条件。取消公共

租赁住房申请“单身人士月收入不高于 2000元、家庭月收入不高

于 3000元”的收入限制条件。

（二）放宽保障性住房申请对象的家庭人均住房面积限制条

件。将保障性住房申请对象“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13平方

米”的限制标准调整为“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15平方米”。

（三）放宽廉租住房对象的低收入家庭限制条件。将廉租住

房保障申请对象“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年政府规定的当地城镇

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.7 倍”的限制条件调整为“家庭人均

月收入低于当年政府规定的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2

倍”，并根据政府规定的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行动

态调整。其中，2015年，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的家庭人

均月收入标准为低于 730元/人（365元/人/月×2=730元/人/月）。

（四）简化公租房申请要件。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，申请人

只需提供劳动合同或就业证明、社保缴纳证明、公积金缴存证明

其中一种证明有稳定工作的材料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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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建立公共租赁住房集体租赁制度

建立公共租赁住房集体租赁制度，凡入驻正阳工业园区和新

城的机关企事业单位（以下简称“用工单位”）职工、城区 6个

街道办事处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征收住房安置对象和国有土地上房

屋征收住房安置对象，均可按程序申请集体租用公共租赁住房。

（一）入驻正阳工业园区和新城的用工单位职工申请集体租

赁公共租赁住房办法

1.正阳工业园区和新城用工单位职工需申请公共租赁住房

的，由用工单位统一收集，并对应向正阳工业园区管委会、新城

管委会提出申请，经正阳工业园区管委会、新城管委会核查提出

初审意见并公示后，交区住房保障中心审核并公示。

2.在充分满足正阳街道、舟白街道、城南街道和冯家街道辖

区内申请摇号配租公共租赁住房对象的需求后，由区住房保障中

心按就近原则划定房源，并交付用工单位集中配租。

3.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用工单位作为集体承租人与区住房保

障中心签订《公共租赁住房集体租赁合同》，并缴纳一定数量保

证金。《公共租赁住房集体租赁合同》应载明房屋位置、户型、

面积、使用须知、租金及物业服务费支付、退出、应缴未缴费用

从工资中扣缴等内容。

4.正阳工业园区和新城用工单位已享受集体租赁公共租赁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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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的，由区住房保障中心牵头，正阳工业园区管委会、新城管委

会和相关用工单位配合，按上述程序清理整改到位。

（二）城区 6 个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征收住

房安置对象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对象申请集体租赁公共租

赁住房办法

1.城区 6 个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征收安置对

象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对象，在城区（城市规划区）内无

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低于 15平方米的，可自愿向所在街道办

事处申请公共租赁住房。

2.由辖区街道办事处牵头，相关管委会（征收区域位于正阳

工业园区管委会或新城管委会辖区的）、征收业主配合，制定安

置房建设方案和住房安置对象过渡期内集体租赁公共租赁住房分

配管理方案，送区国土房管局审查后报区人民政府审批。经区人

民政府审批后，区住房保障中心根据住房安置对象数量和房源情

况，划定房源交付所在街道办事处，由所在街道办事处定向配租

给符合条件的住房安置对象。

3.由征收业主作为集体承租人与区住房保障中心签订《公共

租赁住房集体租赁合同》，并缴纳一定数量保证金。同时，负责

向入住公共租赁住房的住房安置对象收缴租金、物业管理等费用

并及时解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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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由区国土房管局牵头，辖区街道办事处，相关管委会、征

收业主配合，负责做好集体租赁公共租赁住房的租赁、退出和日

常管理等工作。征收业主必须依法履行集体承租人义务。住房安

置对象必须依法履行承租人义务。

5.住房安置对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，需提交征收业主关于

申请人家庭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征收住房安置情况或国有土地上房

屋征收情况的书面证明材料，辖区基层国土房管所和户籍管理部

门关于申请人家庭住房情况和家庭户口信息核实认定情况材料，

并经辖区街道办事处复核审查、公示后，报辖区管委会核准审批

（征收区域位于正阳工业园区或新城）和报区住房保障中心备案。

6.住房安置对象集体租赁公共租赁住房的，由区国土房管局

统一报市国土房管局备案。

7.城区 6 个街道办事处辖区的住房安置对象已享受集体租赁

公共租赁住房的，由所在地管委会牵头（属于正阳工业园区或新

城的），辖区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，征地拆迁工作队、征收业主、

区土地房屋征收办、区住房保障中心配合，按上述程序清理整改

到位。

（三）集体租赁的公共租赁住房不能购买、不得转租、不得

改变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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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有保障性住房房源的镇、乡人民政府在条件允许的情

况下，可参照公共租赁住房集体租赁制度执行。

五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执行，原相关规定与本通知

不符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

2015年 7月 3日


